常环建辐〔2025〕8号

常德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江垭、皂市水利枢纽工程水利测雨雷达建设项目（石门雷达站）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湖南澧水流域水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你公司关于申请开展《江垭、皂市水利枢纽工程水利测雨雷达建设项目（石门雷达站）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的请示，常德市生态环境局石门分局关于《江垭、皂市水利枢纽工程水利测雨雷达建设项目（石门雷达站）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初审意见》及常德市生态环境事务中心关于《江垭、皂市水利枢纽工程水利测雨雷达建设项目（石门雷达站）环境影响报告表技术评估报告》（常环评估〔2025〕16号）等相关资料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1、 项目概况

江垭、皂市水利枢纽工程水利测雨雷达建设项目（石门雷达站）位于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东山峰管理区北山一片，项目总占地面积为136m2。其中雷达站占地约100m2，架设场地及吊装场地占地约36m2，均为临时占地。

本期新建1部X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雷达发射频率为9.3GHz-9.5GHz，峰值发射功率为230W，天线增益为36dB，脉冲宽度20/30/40us，脉冲重复频率8438Hz/5000Hz/2941Hz。本期建设9m高铁塔1座，所有构件材料（地脚螺栓除外）均需热侵镀锌，塔型采用四边形4柱内爬楼梯测雨雷达钢塔，塔根开（塔脚与塔脚之间的距离）6.0×6.0m。塔体顶部设计一层平台，用于安装雷达，楼顶安装雷达天线及避雷针。机房采用方舱，配备冷暖空调设备、动环监控设备。并配套相关的辅助、公用及环保工程。

工程总投资848万元，环保投资17.6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为2.1%。

二、环评审查结论
江垭、皂市水利枢纽工程水利测雨雷达建设项目（石门雷达站）符合所在地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在切实加强环境管理，严格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和生态保护措施前提下，工程产生的电磁影响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厂界噪声可达标，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可控。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分析，该项目建设可行。

三、环保措施要求
你公司在项目建设和营运期间，必须全面落实环评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并着重做好如下工作：

（一）加强施工期的环境管理，控制扬尘、噪声污染；施工设计中进一步优化施工场地布置，应避免占用林地，在林地内需避免机械化施工，临时用地施工结束后应及时对施工扰动和植被破坏区域进行生态功能恢复，严格落实施工期生态环境防护与恢复措施；施工场地废水不得随意排放需进行收集后集中处理，严禁废水排入大长湖水库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严控水土流失不得对饮用水水源造成影响。

（二）严格落实工频电、磁场污染防治等环保措施，电磁环境能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的标准限值要求,确保工程和敏感点的电磁环境满足国家相关法规和环境标准要求。

(三)危险废物暂存间必须按国家相关要求落实暂存间防风、防雨、防晒、防渗漏等措施；雷达站检修时更换的废旧UPS铅酸蓄电池必须按照国家有关危险废物管理要求分类进行贮存、危险废物定期交由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安全处置。

（四）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选用低噪声设备，加强雷达及机房设备日常维护保养，确保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 

（五）项目建成运行后须对污染防治措施的落实情况按建设项目环保验收的相关规定开展验收并向社会公开，项目环保措施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和日常环境管理工作由常德市生态环境局石门分局具体负责。

常德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9月30日

抄送：常德市生态环境事务中心、常德市生态环境局石门分局、湖南宝宜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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